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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新北市政府協助青年綜合發展補助」申請書 

壹、「計畫」基本資料 

計畫名稱  

申請項目 
□ 多元文化 □ 國際事務 □ 職涯發展  

□ 其他：(請敘明與青年發展活動之關係)     (請擇一勾選)      

計畫時間  計畫地點及地址  

貳、「申請人」基本資料 

申請資格 
□ 學校  □ 個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擇一勾選) 

□ 團體 (□本市立案□中央立案□進駐本局之青創團隊)  

申請人名稱 (個人或單位) 負責人 (職稱/姓名) 

地址  
立案核准文號 

(申請人為團體) 
(請附立案證明書) 

統一編號 (個人免填) 
身分證字號 

(申請人為個人) 

(請附身分證正反面影

本) 

代表聯絡人1 

 
(職稱/姓名) 

連絡電話  

手機  

代表聯絡人2 

 
(職稱/姓名) 

連絡電話  

手機  

E-mail  

參、「補助」基本資料(單位：新臺幣元) 

計畫總經費 

(總額應等於

申請本局補助

經費+自籌款) 

 

自

籌

款 

自付經費  

申請 

【其他政府機

關】補助經費 

(本府以外政府機關，

並敘明機關、項目及

金額) 

申請【本局】 

補助經費 

 
預計收費金額 

(請填收費項目、金

額，無則免填) 

其他  

肆、同意所得申報聲明  □ 已知悉並同意申請本補助依所得稅法規定申報所得 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填表說明： 

1. 填寫金額數字請統一使用阿拉伯數字。 

2. 其他政府機關補助經費，尚在申請中者仍須填寫。(背面有文件檢核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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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申請檢附文件檢核表(表一、表二及表三為必要檢附文件) 

□(一)申請書(表一)。 

□(二)計畫書(表二)。 

□(三)資格證明文件（團體申請者，應檢附登記立案證書影本；個人 

      申請者，應檢附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）。 

□(四)不重複申請補助切結書(表三)。 

□(五)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(表三)。 

□(六)其他經本局指定之文件。(家長同意書、學校同意書、講師名冊 

    及簡歷，無則免付)。 

 


